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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实施备案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长江、珠江航务管理局，有关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企业: 

　　根据《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和《国内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国内集装箱班轮运输健康发展，经交通运

输部同意，决定对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实施备案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原则 

　　水路运输经营者可自主决定开辟或调整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航线，集装箱班轮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 

　　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在班轮航线开航7日前，将使用的船舶以及班期、班次和运价报给为其颁发《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

（以下简称备案受理机构）备案；变更班期、班次、运价或者停止经营部分或全部班轮航线的，应当在变更或停止经营的7日前，报备案受理机构备

案。 

　　通过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备案系统，实行网上备案、网上受理。 

　　二、备案范围和义务人 

　　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包括始发港、挂靠港和目的港均在我国管辖水域内的内贸集装箱班轮运输和外贸集装箱内支线班轮运输。 

　　备案义务人为签发运单或提单等运输单证的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经营者。 

　　三、备案内容 

　　备案内容包括航线信息和运价信息。航线信息包括航线类型、班期、班次、挂港信息和在该航线上投入运营的船舶信息（含租用舱位、共享舱位信

息）。运价信息包括运价及其相关要素的描述。运价是指水路经营者提供运输服务时的对外报价或与货主协商确定的服务报酬，包括公布运价和协议运

价。 

　　备案内容自备案义务人提交备案之日起7日后生效，但协议运价和特种箱型货类运价自提交满24小时后生效，本通知发布后一个月内，备案义务人

应履行首次备案，首次备案内容自提交备案之日起生效。 

　　备案义务人由于技术原因或不可抗力影响，就航线、运价有关内容的变更，无法提前7日备案的，需提交特殊情况说明，并在行为发生之前提交变

更备案内容。 

　　四、备案受理和监督管理 

　　备案受理机构应当及时登录备案系统，在备案义务人提交航线备案后3日内出具回执。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依法对水路集装箱运输市场和水路运输经

营者履行备案义务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规行为，应当及时纠正或者责令整改，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五、备案系统的运行和维护 

　　上海航运交易所是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备案技术支持保障单位，具体承担国内水路集装箱班轮运输备案系统的开发、运行和维护工作，根据本

通知制定备案操作指南，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保障，并对备案信息进行调查统计和分析。 

　　六、有关要求 

　　备案义务人应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备案义务，备案内容应真实、准确，接受和配合备案受理机构以及航线停靠港口所在地的水路运输管理部门的监督

检查。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上海航运交易所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涉及企业和个人商业秘密的备案信息。应予公开的备案信息，通过备案系统对外公布。

水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定期发布集装箱班轮运输市场分析报告。 

　　七、生效日期 

　　本通知自2014年7月29日起施行。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14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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